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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89_E4_B8_8A_E4_c122_483250.htm 本案审理期间，黄

某已移居日本，回穗参加广交会时卷入“三上三下”官司，

长达数年被限制出境，无辜地充当了百华美公司的替罪羊

。??购买计划落空，黄某奋起抗争。?? 1987年秋天，黄应邀回

穗参加广交会。刚在某宾馆住下，法院办案人员即上门通知

他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并“解释”说：第三人就是证人

，参加诉讼就是协助法院查明事实。黄打算聘请律师，但来

人却说：请律师没有用，你自己把问题讲清楚就行了。办案

人员要黄某交出护照，黄某开头不肯交，其住处马上受到监

视，外出有人跟踪。黄某感到人格受侮辱，只好交出了护照

。此后，个别办案人员又散布说，黄某是个诈骗犯，骗了深

圳某公司50万元。黄某由于行动上受到限制，精神上又受到

打击折磨，气恼得吐血，被送往医院抢救。同年年底，G市

人民法院又判决由黄某偿付119??6万元货款及利息给原告。法

庭此举的理由和目的是：本案侵权者百华美公司在境外难以

控制，黄某既然已被控制，索性判决由其承担责任，以迫使

百华美公司花钱将其购回。法庭事实上已将黄某作为人质，

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执法者违法，将带来怎样的严重后果

。?? 虽然，黄某是该公司董事长伍某的妹夫，但在伍某眼中

，金钱比亲情重要得多，何况她还欠下开平某贸易公司的债

无法偿还。当对方威胁说要通过黑社会将其“浸猪笼”时，

她在恐慌之余，暗中指使另一雇员刘某浑水摸鱼，将原告的1

万套计算器提走用于抵债。正当法庭和黄某翘首企盼其赎人



之际，她却作出了落井下石的惊人之举，以书面形式向法庭

宣称：黄某不是其公司雇员，黄从事的业务活动与公司无关

，纯属其个人擅自所为。于是，偿还原告119??6万元货款及利

息的责任便实实在在地落到了黄某头上。?? 经过一连串的打

击，黄某深感自己被愚弄了，并由此感到屈辱和愤怒。他除

聘请律师代理上诉外，还亲自撰写“揭露中国法庭内幕”的

文章，拟电传到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等传媒发表。

黄某将其满腔怒火都发泄在文字上，其措词之尖刻可想而知

。由于我已完全了解黄某的遭遇，从而也就感知了他所受的

耻辱。我明白，假如他不是心中无愧，又假如他不是被冤屈

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是决不会这样做的。我对其做法可说是

既理解又同情。但与此同时，一想到黄某的行为有可能带来

不良后果，我又清醒地告诫自己：对此事千万不能火上加油

，只能是釜底抽薪妥善处理。经过努力，我终于做到了这一

点。??走过不平路，律师艰辛向谁诉??? 此案的代理确非易事

，因为有许多法律以外的事情，律师不得不去处理；还有许

多法律以外的人为因素，直接干扰了本案的正常审理。?? 首

先，我必须设法稳住暴怒的黄某，阻止他将气头上撰写的措

词尖刻的文章发往境外。因为我知道，那篇文章的发表，不

但有损法庭尊严，而且可能有损国家形象。?? 然而，要做到

这点谈何容易。当时，黄某一方面因受到意外打击而满腔怒

火，另一方面，他多次接到外商通过我国驻日本大使馆发来

的来电，催其去日本洽谈有关引进外资到江门的事项。他急

需领回护照出境，但眼前的官司又令其脱不了身。因此，其

焦躁、愤懑之情可想而知。接到判决书那天，他简直成了一

头暴怒的狮子。看着他发泄一通之后在办公室里奋笔疾书，



看着摆在他面前的传真机，我不由得紧张起来。幸亏，在他

电传文章之前，我已想好了缓兵之计。我当即向其建议：先

不忙发电传，由本人连夜写好申诉信，向有关部门反映其特

殊情况，并马上带他到省、市人大，要求上述部门关注案件

的审理，以便尽快了结本案，尽快发还其护照。他听了我的

建议后，果然不再坚持马上发电传了，并且痛快地跟我上了

车，赶往省、市人大。那时已是深夜11点多钟，由于我事先

已用电话和省市人大值班的秘书联系好，故黄某前去后，均

受到了热情接待。虽然折腾了一夜，但终于稳住了黄某，使

那篇可能惹事的文章最后未能发表出去。?? 数年间，我代理

黄某参加了一系列的诉讼活动。我在四处调查取证的基础上

，采用“画公仔画出肠”的方法，在法律文书和庭审中明确

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以便取得法庭的理解和支持。但令人费

解的是：往往这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节外生枝地冒

出来。第三次一审判决下来，黄某仍是败诉。我为法庭的不

公感到愤慨，决心力争到底。岂料黄某却自暴自弃，在第三

次上诉开庭之前，明确表示要拒绝出庭，还转弯抹角地将败

诉的原因归咎于本人没有和法官拉关系。我委屈极了，一颗

心如同掉进了冰窖里。几年来，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我呕心沥血奔波劳累，还要承受一次又一次

错判的打击。但我为公义而战的结果，竟是我所极力维护的

当事人不近情理的责备。我当然不会放弃，于是振作精神，

直接找到第三次审理本案的审判长，与其当面论理。我直言

不讳地指出：这样简单的案件法庭却一再错判，这里面一定

有名堂!也就是在此情况下，我才了解到法庭的赎买计划。接

着，我不计前嫌，帮助黄某树立信心，又一次提出上诉，直



到最后反败为胜。?? 此时，人们看到的是律师胜诉后的风光

，可胜诉背后的委屈和艰辛又有谁知???正义伸张终有日，“

三上三下”害了谁??? 正义伸张终有日。1991年1月，经过律师

的有效代理，第三人黄某终于在终审判决中反败为胜。?? 本

案的胜诉来之不易，为了反败为胜，数年来我付出了心血和

汗水，并经受了品格和意志的严峻考验。但我并不同有因此

而自诩高明，更没有因此而幸灾乐祸。我相信法庭是由于指

导思想错误，采取的措施不当，致使审判偏离了正常轨道，

造成事与愿违罢了。我只是衷心地希望，这类人为的错案少

些，再少些。否则，连人民法院都不能依法办案，不能保障

公民合法权利的话，又怎能让人民群众相信法律、热爱国家?

“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岂不成了一句空话?看来，我们确实

需要树立天大地大不如法大的观念，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办案

质量，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避免冤案错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